
一、调剂专业及调剂余额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分方向调剂余额

0304 民族学

01 民族学 7

02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5

03 中国少数民族史 8

04 民族社会学 4

备注：招生计划如有调整，以学校核定为准。

二、调剂系统开放时间

开放时间：4 月 8 日 8 点至 4 月 9 日 8 点，如有方向未

满足要求，则继续开放 24 小时。

三、基本要求

1.接受专业范围、初试科目、初试成绩要求

招生专

业代码

及名称

按方向接受调剂初试专业代码及名称
初试成绩

要求

其他

要求

0304民

族学

01 民族学

0304 民族学、0303 社会学、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301 法学、0101 哲学

初试总分达

到国家 B线

02 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与政策

0304民族学、0303社会学、0302

政治学、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7 中共党史党建、0101 哲学

03 中国少数

民族史

0304民族学、0303社会学、0601

考古学、0602 中国史、0603 世

界史、0302 政治学

04 民族社会学
0304民族学、0303社会学、0302

政治学

2.其他要求

（1）所有调剂考生都必须经过教育部指定的“全国硕

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含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

专项计划与普通计划之间调剂的考生等），否则无效。



（2）符合我校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规定的调

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3）考生初试成绩必须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 B 类

国家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4）报考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和参加单独考试（含强军

计划、援藏计划）的考生不能调剂我校。

四、复试办法

1.调剂复试遴选规则

（1）我院按照专业研究方向公布招生计划。调剂考生

按专业研究方向投递调剂信息，我院按 3：1 比例实行差额

复试。

（2）对符合调剂基本要求的调剂考生，根据考生初试

成绩及其他学业水平条件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申

请调剂的考生中，若有初试报考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且初

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应当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确定

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

（3）我院将在调剂系统关闭后，根据各专业调剂实际

情况发送复试通知（工作人员将逐一电话联系考生确认，请

保持电话畅通并及时接听），请广大调剂考生在指定时间内

接受复试通知，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2.复试方式

2024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采用考生到校现场复

试方式，即所有调剂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到校进行复试。学

院分专业方向按统一标准组织面试。

3.复试内容

（1）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主要对考生的政治态度、

思想表现、心理健康、工作学习态度、道德品质、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等方面进行考核。考核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次，

不合格者不能录取。

（2）专业知识笔试：专业课笔试科目根据我校 2024 年

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公布的考试科目进行，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满分 100 分。

（3）英语水平测试：主要考察考生英语口语会话、听

力、翻译，采用口试方式进行，总分 100 分。

（4）综合素质面试：主要对考生专业基础知识、专业

综合知识、考生综合素质进行全面测试，采取随机抽题与导

师提问相结合等形式进行考核，满分 100 分。

（5）加试：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 2 门报考专业的本科

主干课程，加试科目为我校 2024 年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公

布的加试科目。每门课考试时间为 3 小时，满分 100 分，60

分及以上及格，不及格者不能录取。





培训工作。复试工作专家组成员不少于 5 人，明确组长 1 人，

设置秘书 1 人。培训工作包括师德师风教育、廉政纪律要求、

业务培训、签订保密承诺书等。

（3）根据学科特点设计面试内容，面试时间不低于 20

分钟。同一学科有多个面试小组的，面试方式、面试时间、

考查重点和评定标准等保持统一，严禁在评分后再对分值进

行折算或赋值。

6.资格审核材料

（1）准考证；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学籍学历证明材料：往届生准备毕业证和学位证

原件及复印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

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应届本科毕业生交验学生证和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所在学校教务部门成绩证明

材料；

（4）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

划的考生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须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

和《退出现役证》，否则不予录取；

（5）报名定向（考生需提供在学校研究生处网站“资

料下载”栏目下载的《定向培养协议书》（考生和用人单位

签字盖章）一式三份；

（6）考生应从学校研究生处网站“资料下载”栏目下

载《2024 年思想政治审核表》填写盖章后在进行思想政治素

质和品德考察时提交到民社学院；



（7）签订诚信复试承诺书；

7.复试费

复试费 100 元/人/次，复试报到时按学校财务处要求现

场扫码缴纳。

8.成绩计算

（1）复试成绩计算方法：复试总成绩=英语水平测试成

绩×20%+专业课笔试成绩×40%+综合素质面试成绩×40%。

复试成绩一律采用百分制，保留两位小数。

（2）入学总成绩=（初试总成绩÷5）×60% +复试总成

绩×40%。成绩一律采用百分制，保留两位小数。

（3）考生复试成绩将在考试结束后的 2 个工作日内在

学院网页 https://www.hbmzu.edu.cn/mzyjy/公布。

9.待录取原则

（1）学院按照专业研究方向公布招生计划。调剂考生

按专业研究方向投递调剂信息，分方向按照总成绩（初试复

试折算的总成绩）排序，根据“按需招生、择优录取、宁缺

毋滥”的原则，成绩合格者按分数高低择优录取，调剂考生

原则上以调剂系统里所选择方向为录取方向，确定拟录取名

单，录满为止。

（2）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考生将一票否决，不予录取：

①资格审核或体检不合格者；



②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

③加试科目中有任何一门不合格者；

④复试过程中任一环节(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

核、专业课笔试、英语水平测试、综合素质面试等)不合格

者(专业课笔试、英语水平测试、综合素质面试低于 60 分为

不合格）;

⑤有弄虚作假行为者。

五、体检

考生在拟录取名单公布后自行选择二级甲等以且 等

有( 
Â
考生(

�Ä�� ���� ��有弄; �„�n �= ��弄低核者试 素业英语(测合于试 考60检核）英语试
)

弄不合、 ）合行低 于综合
素行质测 治质、 合程中

试者(低试考生平

）

综合程中 ）



学历学籍核验结果等进行严格审查核验，对不符合规定者，

不予复试。

3.依照《202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

学〔2023〕2 号），学院复试工作领导小组认为有必要时，可

对相关考生再次复试。

4.入学后 3 个月内，校研招办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

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5.联系咨询

地址：湖北省恩施市学院路 39 号湖北民族大学民族学

与社会学学院

联系人及电话：申莉 18671576665、赵慧翔 18672064299

6. 投诉申诉电话

周书刚：18671839096、曹召胜：18107187790。


